
欧盟产品市场一体化相关政策协调及其障碍分析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胡荣花 

 
内容提要：作为建立内部大市场的必要和先决条件，区域内要素的自由流动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经济一体化从关税同盟起步，在促进内部大市场的建立并使之不断完善方面，其成员国

政府间以及欧共体（欧盟）1层面上进行了数十年的政策协调，并形成了多层规制和具体的

政策措施。本文重点从实现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就关于欧盟推动内部市场商品自

由流动规制的制订及其政策协调并由此产生的效果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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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e movement of the factors is essential for the Single Market and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economical integration began with the 
custom union and made a lot of progress in harmonization of the policies not only among the 
member states but also at the EU level.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gulation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goods in the process of commodity integration in the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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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意义是实际或潜在的市场竞争的增加。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将使

一体化区域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趋低、质量提高以及品种选择余地扩大。欧盟主要支柱之一

的欧洲共同体所取得的实施效果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个没有国家政府或民族国家观念

的虚拟世界中，一体化可以归结为纯粹的市场一体化。而在现实世界中，经济一体化总在一

定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欧盟的经济一体化从一开始就与政治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比如，50
年代初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的初衷是要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市场一体化仅仅是一种手段。

而这种手段的实现，往往要借助于对参与各方的原有规制的调节，也就是说要有政策一体化

的配套。与市场一体化相比，政策一体化是一个比较不确定的概念，它可以涵盖非常不同类

型的经济政策及手段，其“约束”和“共同性”的程度也可以不同。对于欧盟这样一个区域

经济一体化组织而言，其一体化的进程是通过协调和“接近的”国家规制来实现协商合作并

产生共同政策的。这里我们主要探讨欧共体（欧盟）在实现商品一体化过程中是如何对成员

国相关规制进行协调及其障碍作一些评析。 
 

一、关税同盟与不完全的商品市场一体化 
内部市场构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硬核。欧洲经济一体化是通过深化——即在经济自由

化、建立共同规制和共同政策以及成员国政府间的合作与承诺、拓展——即在经济领域及其

权力的范围以及扩大——即成员国数量的增加，这三种方式推进发展的。当共同市场发展到

一定程度时，更深入的产品市场一体化是必然的，这需要有配合性经济政策，诸如环境、研

究与技术、地区政策和消费者政策等等，甚至向社会权力拓展。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

史阶段中，关税同盟的建立在促使欧共体内部商品贸易的迅速增长和提高成员国对外贸易中

占欧共体内部贸易的份额（统计数据表明，在过渡期结束后欧共体内部贸易保持在 50%左

右，到 1990 年，内部贸易量份额达到最初的 6 倍以上）2的同时，为欧洲一体化向其他领域

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1 本文考察 1993 年欧盟内部统一大市场建立之前的商品市场一体化实施情况时，均用欧共体——作者注。 
2 Jacques Pelkmans《欧洲一体化：方法与经济分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年，P107 页； 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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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关税同盟下，由于市场的分割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如不计成本的市场支配、成

员国为获取最大利益所采取的“|利己行为”或信息不对称以及竞争扭曲等现象依然存在，

这不仅对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推动造成阻力，而且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构成了很大的制约

因素。实现真正的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无条件地消除内部边界的完全自由流动，就要超越

关税同盟只是消除同盟内的关税和配额，同时还必须消除大量存在着的规则、税收障碍、政

府采购以及公共工程中大量的歧视。因此，可以说，欧共体从关税同盟到共同市场这个阶段，

并没有真正实现商品市场一体化，即是一个不完全的商品市场一体化。 
实现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基本前提是要消除联盟内部的各种障碍，由于这些障碍是各式各

样的，也就决定了商品一体化实现的方法和途径是变化多端的。就欧共体（欧盟）商品市场

一体化的框架而言，就是实现商品在内部市场上无障碍的自由流动、成员国标准的接近以及

制定共同政策。《罗马条约》规定欧共体从关税同盟起步，并在界定商品自由流动的同时，

确立了欧共体走向商品市场一体化的体制。然而，由于最初的《罗马条约》所确定的关税同

盟并没有超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所界定的内容，而且欧共体在推进商品市场一体化的进

程中大多是采取效率低下的妥协性的协调手段和措施，其结果导致了商品市场的失灵。比如，

海关合作与协调、法律以及间接税的接近等所谓的“协调与接近”的措施，往往因其相关的

目标较为含糊而使“接近”的看法在 1985 年关于建立欧洲内部大市场的白皮书计划出台的

之前的 25 年里很少达到完全一致。结果是，在暗含某些成员国既得利益得到维护的同时，

产生了竞争扭曲和产品市场的失灵。因为，在海关合作与协调方面，产生的矛盾是：虽然关

税和配额消除了，但国家一系列规制障碍仍起着阻碍关税同盟中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由于这

方面缺乏国际先例，欧共体在范围及其技术性方面的协调与合作难以达到广泛及全面的接

近。1 因而，对于欧共体的商品市场一体化而言，在上述的 25 年里，其框架下的规范的并

没有对成员国的规制产生多大的约束力，直到《单一欧洲法令》出台之前，这一深层的问题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正如荷兰欧洲问题专家Jacque Pelkmans在其《欧洲一体化：

方法与经济分析》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确保产品市场一体化颇为全面的体制是构建自由化、

接近和共同政策的三角机制，而辅于配合性及例外性政策的支持，如作为商品自由流动的必

要补充的共同运输政策，是构成颇为全面体制非常重要的一环2。作为保证欧洲商品市场一

体化的配合性政策支持的一个特例，虽然运输是一种服务，但它所涉及商品市场一体化中的

竞争、成本、市场份额以及社会费用和税收差异等问题。因此，建立一项为商品市场一体化

有效服务的欧共体高效的运输政策是非常必要的。产品市场一体化运作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汇率问题，因为到80年代中期欧共体12个成员国中仍有近一半的国家保留了外汇管制，

该保障机制实际上到 1992 年内部市场计划实施后才消失的。 
 

二、商品市场一体化相关规制的障碍分析 
事实上，欧共体国家从关税同盟到商品市场一体化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欧洲经济共

同体条约》中关于关税同盟的概念虽然涵盖了关税同盟、间接税同盟、取消内部配额和“具

有同等效果”的措施以及统一的对外配额自由化，尽管直接限制欧共体内部贸易流动的措施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欧洲法院所禁止，但相关的保护措施直到 1993 年内部大市场建立后

才逐步得以消除。 
其次，在确定共同对外关税以及在必要时确立共同配额方面，因更多地带有政治色彩，

而使协调变得更加困难。与内部贸易自由流动相比，对外关税和配额之间的差异更大。在欧

共体条约的商品自由流动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地针对第三国的配额问题。因此，成员国在

                                                        
1影响商品市场一体化包含许多变量，诸如贸易流动、福利、市场结构、价格水平和就业等。因此在海关合

作、间接税协调以及法律等方面都需要对成员国的规定进行协调——作者注。 
2 Jacque Pelkmans《欧洲一体化：方法与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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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配额中存在着很大差异性将导致不同的竞争压力，从而造成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扭曲。因

为，一旦关税同盟某些成员国有很大差异的对外配额，或一些国家没有配额，那么，有配额

约束的国家产品价格将会高于那些有很大差异的对外配额或无配额的国家，从而使贸易偏转

而获利。为了控制这一现象，欧共体关税同盟要求在内部贸易中必须有原产地证明。然而，

这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直到 1993 年基于履行大市场一揽子交易的计划中，针对第三国的

成员国保留配额终于被消除。在竞争政策中，主要问题在于某些国家补助的禁止不力。同样，

对农业以及煤钢部门的政策，实际上并不是消除经济边界，而是颇为扭曲的欧共体贸易形式。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表明，深化是以商品市场一体化作为基准的，即商品市场中所有

人为的经济边界都将被取消。然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实现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内在困

难一直困扰着欧共体，使得欧共体商品市场一体化并不完全。尤其是在市场准入、竞争条件、

市场运行及其部门政策等协调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障碍。下面就产品自由流动、竞争条件

以及市场运行等方面逐一进行分析。 
在商品自由流动方面，具体表现为： 
（1）敏感部门有选择的国家配额仍然存在；（2）在共同体内部自愿出口限制尚无共同

政策；（3）欧洲法院对与配额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的审查权限非常有限；虽然外汇管制不影

响欧共体内部商品贸易成员国间的支付自由，但在其他方面仍存在各种管制；（5）在商品运

输方面，除了内部公路货运配额有某些扩大外，其他并未自由化；（6）间接税和消费税方面，

虽然引进单一的增殖税制度和一种产品的税基接近，但仍存在着重大例外，税收边界依然存

在。 
在竞争条件方面，具体表现为： 

    （1）虽然有禁止国家补贴和扶持产业的规定，但由于存在重要的例外，共同的协调政

策往往被成员国弱化；（2）在政府采购禁止歧视性方面，只是浅层次的程序协调，而没有实

质性的手段。 
在市场运行方面，在限制成员国的措施和协调并使之接近的地区政策、在成员国对研

究与开发领域补贴规定上限、在协调和统一标准并用法律的形式建立某些公司法以及对市场

进入的某些障碍消除所采取的措施等方面，其实都反映出共同政策或接近的协调是极为有限

的。如在农业政策的范围内以及在煤和钢部门，货币补偿金制度和动植物卫生管制以及对煤

钢的某些补贴依然存在。此外，对农业、煤和钢等部门，真正的内部经济边界并没有得到消

除，国家对这些部门补贴的限制不力。 
欧共体的共同贸易政策的目的毫无疑问是要促使贸易的自由化，并实现商品市场的一

体化。欧共体关于商品市场的共同政策，至少从政治上看是颇为雄心勃勃的，但经济方面的

问题是，在对成员国政策中实际或潜在的市场失灵或消除高成本的不一致性等方面，共同政

策并未完全促使商品市场一体化。商品贸易的自由化、成员国规制的接近以及共同政策的确

立，这三角机制是确保商品市场一体化的颇为全面的体制。《罗马条约》关于商品市场一体

化的框架正是针对这三者的结合。然而，就海关合作和接近而言，由于边界间接税的不统一，

使得欧共体利用间接税接近的权限非常有限，客观上就造成了自由化和接近协调的困难。关

于法律接近方面，欧共体条约也只是作了一般性的规定1，因此，随着关税和配额的消除，

其他的规制性障碍在关税同盟中仍阻止着商品市场一体化。 
 
三、实现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相关政策规制 

根据“没有统一欧洲的代价”的研究指导委员会主席保罗.切克齐尼报告的估算，建立 
内部统一市场的潜在收益超过 200 亿欧洲货币单位2。为实现在统一大市场内的商品自由流

                                                        
1《欧洲共同体条约》第 100 条，现为第 94 条。——作者注。 
2 切克齐尼：《1992：欧洲的挑战——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利益》，中译本 1989 年，第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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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1985 年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在“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建设欧共体统一大市场就必须内

部市场三大障碍，即边界障碍、技术障碍和税收障碍1。为促进商品市场一体化，欧盟每年

都在增加和补充、修改相关法规和指令。 
在消除技术障碍方面，到 2000 年底欧盟共制定了 250 个与产品的技术标准、安全、卫

生、商品包装和标签的规定及认证制度等相关的法规，并涉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

贮藏等各个环节。这些法规的实施为使商品在欧盟内部市场上的自由流通打下了基础。 
    1985 年 5 月 7 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发布了有关技术协调和标准化的“新办法”。根据 

“最小程度协调”之原则，今后的接近仅包含协调卫生、安全、消费者保护和环境的“最低

要求”。其他的如机械和玩具的立法卫生等目标将包括在欧共体的指令而不是技术规格中。

这就避免了“老的”接近方法中规制与标准混淆的情况（共同体指令中即规定卫生和安全目

标，又包括产品各个环节的技术规格和检验方法，缺乏欧洲统一的标准）。这样做的好处在

于通过参照欧洲标准，为工商界带来更多的灵活性。例如，1988 年成立的针对电信标准的

欧洲电信标准局（ETSI）注重的性能标准，即与精确但僵死的设计标准不同，而是注重应符

合什么样的容许限度或其他（如安全、检验等）性能上。这给生产商在产品差别和创新方面

留下了很大的自由度。又如，修改后的欧共体第 30 条和第 36 条的司法审查共同创造了处理

数以万计的技术障碍的有效机制。其中补充了 98/34 号信息共享指令，该指令明确，当成员

国的新规定造成新的贸易技术障碍时，欧盟有干预成员国立法草案的权力。继白皮书之后，

经过特定多数表决通过了约 90 项针对工业品和 75 项针对农产品和牲畜的接近建议、1990

年建立了欧洲检测和认证组织（EOTC），以促进对非规制产品的测试和认证之相互承认
2
。 

欧盟的安全指令主要涉及到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等。对食品、生活用品、

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和菌类的限量规定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对水产品的生产、运输、加工、贮

藏至销售等各个环节也制定了严格的卫生标准，这些标准不仅涉及到产品本身，还涉及到加

工、运输设备的卫生情况。 此外，欧盟对食品、药品的生产、加工、成分、广告、标签及

标记、说明书，以及兽药的生产及残留限量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欧盟依据产品的结构特点、功能和用途以及与消费者的关系将其划分为食品、农产品、

工业产品并制定了全面的安全标准。其中部分标准是强制性的，另外一部分是由生产者自愿

遵循的。 欧委会于 1992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 COM(92)499FINALSYN336AB 法规，规定了在工

业产品上附加 CE 标识的要求。这些工业产品有：简易压力容器、玩具、建筑用产品、电磁

兼容器、机械、个人保护用品、非自动衡器、自注式可移植医疗器械、燃气灶具、电讯终端

设备、使用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的热水锅炉、低压电器等。  

 环保标准是为保护人身健康、社会物质财富和维持生态平衡，对大气、水、土壤等环

境质量、污染源、监测方法以及满足其他环境保护方面的需要所制定的标准。为此，欧盟发

布了关于对统一各成员国机动车发动机排出气体污染措施的 88/76/EEC 指令，关于统一各成

员国减轻机动车发动机污染空气措施的 88/436/EEC 指令，关于汽车、摩托车排气标准、家

用器具辐射噪声、挖掘－装载两用机械发出噪声限制的 86/662/EEC 指令等涉及大气质量环

境标准、水体环境标准以及噪声及废渣的环境标准。 

在消除税收障碍方面，欧共体关税同盟中的税收边界一直保持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2

年底内部大市场计划进程即将结束时，成员国一定程度的税率差别和适度的税收竞争已被接

受。于是，针对增值税率高低的产品确立了最低增值税率为 15%的界限，允许成员国之间就

高增值税产品实行税收竞争。由于所有成员国没有支持欧盟委员会关于 2000 年转向有限制

的原产地原则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和理事会达成一个临时性的解决办法，即公司和进出口

商保留目的地原则，但要取消边界税收关卡。与此同时，用于核实零税率商品是否离开了出

                                                        
1 欧洲委员会文件：建立内部市场——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的白皮书。 
2 雅克.佩克曼斯：《欧洲一体化方法与经济分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年，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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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并确保目的地的增殖税已为进口国所征收的边界控制，在 1992 年以后移交到企业一级，

企业有义务向当局提交欧盟内部的商业交易统计。自 1993 年 1 月 1 日以来，税收的内部边

界已经消失。 

综上所述，欧盟是依靠法规管理来达到商品在统一市场内的自由流通。超越关税同盟而

走向完全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确实需要有针对商品市场雄心勃勃的计划。虽然在追求商品市

场一体化过程中欧盟已实现了不同的目标，但内部大市场还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成员国

规制的接近以及相关政策的协调村一定的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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